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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改會就醫療上作出決定問題發表報告書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

法律改革委員會（法改會）今日（八月十六日）就涉及為處

於昏迷或植物人狀況的人的醫療作出決定的兩種情況，即代作決定和

預設醫療指示，發表報告書。

報告書是法改會轄下一個小組委員會於二○○四年七月發表

諮詢文件後，根據收集意見寫成。該小組委員會由梁劉柔芬出任主席，

副主席則為賴福明醫生。

「代作決定」是指由第三者代處於昏迷或植物人狀況的人作

出醫療方面的決定。「預設醫療指示」則是指個人就自己日後再無行

為能力作出有關決定時所希望接受的健康護理或醫治而預先作出決

定。

《精神健康條例》現時訂有條文，分別就「精神上無行為能

力的人」的財產及事務的處理、監護及給予同意接受醫療作出規定。

不過，由於處於昏迷或植物人狀況的人不屬於該條例中「精

神上無行為能力的人」一詞的定義範圍之內，所以究竟誰人有權可代

他們批准進行治療，或在沒有持久授權書的情況下有權處理他們的財

產及事務，這一點是不明確的。

梁劉柔芬在記者會上指出，為解決代此類人士作出決定的問

題，法改會建議修訂《精神健康條例》中「精神上無行為能力的人」

一詞的定義，以清楚表明該條例中涉及精神上無行為能力的人給予同

意接受醫療、監護和處理其財產及事務的條文，也適用於處於昏迷或

植物人狀況的人。

關於預設醫療指示，梁劉柔芬說：根據現有的普通法，個人

在仍有能力行事之時，是可以就自己一旦無行為能力作出健康護理決

定時所希望接受的未來健康護理作出指示。這些指示，如果是夠明確

並且未有因例如無行為能力或不當影響等原因而受到質疑的話，便會

獲承認為有效。不過，究竟應以甚麼形式作出這些指示，卻未有一致

的看法，此點對個人及其主診醫生造成困難，令他們無所適從。

梁劉柔芬表示，法改會曾考慮應否為預設醫療指示提供法定

表格，但結果沒有採納這個做法。她說：「法改會認為，預設醫療指

示現時對社會大眾來說仍是一個新概念，大部分人均對之認識不深，

嘗試就預設醫療指示立法，時機尚未成熟。」

法改會反而提出一款預設醫療指示表格範本，供有意就自己

的未來健康護理預先作出決定的人考慮選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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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改會相信，使用預設醫療指示表格範本的好處，是只要正

確地填寫表格範本，個人便可相當肯定自己的意願會被執行。預設醫

療指示表格範本也會有助醫生考慮病人是否同意接受醫治，並且會令

醫生更易掌握病人以前所曾表達的意願。  

 預設醫療指示表格範本必須由兩名見證人見證，而其中一人

必須是一名醫生。兩名見證人均不得在預設醫療指示作出者的遺產中

有任何權益。  

 預設醫療指示只在個人病情已到末期、處於持續植物人狀況

或陷於不可逆轉的昏迷之時才會生效。  

 預設醫療指示可隨時由預設者撒銷。政府應鼓勵意欲撒銷預

設醫療指示的人以書面方式這樣做，但預設醫療指示也可以用口頭方

式撒銷。   

 法改會認為政府應在推動公眾認識和了解預設醫療指示此概

念的工作上發揮作用，並應在這項行動上設法爭取如醫務委員會及醫

院管理局等有關團體的支持。  

 法改會建議，作為加強公眾認識預設醫療指示的工作其中一

環，政府應鼓勵希望作出預設醫療指示的人尋求法律意見和先與自己

家人討論此事，並鼓勵家人在親人作出預設醫療指示之時陪同在場。  

 報告書可向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三十九號夏慤大廈二十樓法律

改 革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索 取 ， 亦 可 於 互 聯 網 上 查 閱 ， 網 址 為 ：

<www.hkreform.gov.hk>。  

 

完  

二○○六年八月十六日 (星期三 )  


